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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8 日，有自称“导
演”的人在其社交媒体上
的 一 段 话 ，引 来 舆 论 关
注。这个“导演”对刚刚获
得 洗 冤 的 张 玉 环 案 评 论
道：“不要再哭诉了，国家
赔你几百万元也够了……
每天700元人民币进账，你
在狱中比下水道跟煤矿工
人舒服吧……别哭哭啼啼
的了，搞得像杨玉环似的，
你比抗战年代的战士幸福
千倍。”这短短几句话所暴
露出的混乱的价值观和低
下龌龊的道德，自然引来

“砖”如雨下。
但是，实际上，在国家

赔偿以及赔偿数额标准问

题上，的确存在着许多模
糊乃至混乱观念，上述“导
演”所言，不过是以不惮丑
陋与恶毒的直白，将这种
模糊和混乱推向了极致。
冤案赔偿，不是“意思意
思”的认错，不是“仨瓜俩
枣”的抚慰，更不是自由与
金 钱 的 等 价 或 不 等 价 交
易，而是对造成不当现状
的既往行为的矫正，是对
被陷于不当状况下的当事
人的补偿性救济。

当然，赔偿既为赔偿
而非协议所得，救济既为
救济而非事后奖赏，实际
上是不能还原被赔偿和被
救济者的自由或生命的。

此即所谓“自由无价”“生
命无价”的意涵。这种赔
偿、救济与自由、生命之间
永难平衡的等式，越趋近
于平衡，就越能将社会价
值导向正义。由这样的导
向所导出的秩序，就是基
于正义的秩序。也正是在
这种意义上，对不论何种
行为导致的不当状况下的
当事人进行赔偿和救济，
就不仅是一种制度设计与
追求，也是对社会成员的
情感平复、心理安抚和道
德慰藉。这也是作为纳税
人的社会成员，愿意以自
己所纳税款之一部分，用
来建立国家赔偿制度的逻

辑根据和道德基础。
“自由无价”“生命无

价”“正义无价”，并不能导
致“索性不赔”或“少赔即
可”，这一点毋庸置疑。但
是，如何在自由、生命的无
价与赔偿和救济的有数之
间，如何在社会正义和价
值的抽象性，与赔偿和救
济的有限性之间找到“通
路”，确实是一件需要仔细
斟酌之事。有一点可以肯
定，作为一种矫正，赔偿和
救济的价值计算，必须遵
循“就高”的原则，也必须
以足以满足大多数社会成
员对自由、生命和正义价
值的认知为底线。不设这

个底线，赔偿和救济就起
不 到 社 会 价 值 导 向 的 作
用，将被赔偿和被救济的
当事人陷于不当状况的行
为就一定会再次发生，且
永无止境。

现在看来，许多冤错
案件的当事人所获赔偿，
人皆曰其“少”，大都认为

“低”，这就说明对这些冤
错案件当事人的赔偿和救
济不足以体现社会的正义
价值。在赔偿和救济上的

“就高”原则，具体而言，就
是不能将当事人的自由价
值设定为社会最底层成员
在自由状态下的“工钱”价
值。

冤案赔偿数额多少才能体现正义价值

来自法治日报官方微
博的消息，8 月 10 日，辽宁
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
院对 13 岁男孩杀害 10 岁
女 孩 相 关 民 事 诉 讼 案 宣
判，男孩父母赔偿原告 128
万多元，并在辽宁省级平
面媒体向原告及家人公开
赔礼道歉。

2019 年 10 月 20 日，13
岁男孩蔡某杀害了10岁女
孩王某，其中的杀人情节
表现出与13岁不相称的残
忍，引起舆论极大愤慨。

根据我国《刑法》，14
周 岁 为 最 低 刑 事 责 任 年
龄。蔡某涉案时只有 13
岁，大连当地公安机关遂
依法对其作出收容教养决
定，期限3年。蔡某合法地
躲过了刑事处罚。

昨天的判决，让受害
者家属得到某种程度的慰
藉，但舆论中关于降低刑
责年龄的吁求，却未结束。

公众并非因为此案才
有这个吁求。近年来，凶
手低于14周岁的杀人案屡
次出现。今年4月，安徽省
宣城市郎溪县一名13岁男

孩 将 堂 妹 杀 害 后 抛 尸 。
2018 年 12 月初，湖南省益
阳市沅江市泗湖山镇12岁
的吴某，因不满母亲管教，
持刀将母亲杀死在家中。
2018 年 12 月底，湖南省衡
阳市衡南县三塘镇学塘村
13 岁男孩罗某，因向母亲
要 钱 上 网 未 果 ，锤 杀 父
母。而在更早的 2012 年 4
月，依然在湖南衡阳，跟着
姑姑生活的肖某，因姑姑
管教太严，竟以 12 岁的低
龄，将姑姑和表弟、表妹三
人残忍杀害。

这 些 案 件 的 杀 人 手
段，公众在感情上很难接
受，他们关于降低刑责年
龄的呼吁，是完全可以理
解的。而且其中个别凶手
案发后竟然声称“你们不
能判我死刑，我才13岁，未
成年”，其成熟与冷静，让
公众的这种吁求更具合理
性。事实上，这正是近年
来的一种共识：现在的孩
子接受的信息多，身体发
育好，其心智成熟较早，他
们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更有
预见性和清醒认识，因此

降低刑责年龄合情合理。
那么，刑责年龄真的

有必要降低吗？或者，基
于这样的认识而降低刑责
年龄，是否科学、合理？

立 法 是 非 常 严 肃 的
事，刑法立法尤其如此。
因为，民法的基础，始终贯
穿着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思
想。而刑法涉及国家公权
力和个人私权的博弈，必
须慎之又慎。刑法的基本
原则是罪刑法定，而罪刑
法定的思想基础是民主主
义和人权主义。这就涉及
刑法的一个重要但并不被
公众经常性认识甚至难以
理解的目的：保障人权。
也就是说，刑法的目的不
仅是惩罚犯罪，而且要保
障人权，即保护犯罪嫌疑
人不被国家公权力滥罚。

理解了这个基础，我
们再回到要不要降低刑责
年龄的话题。

刑法要不要修改刑责
年龄，取决于广泛的民意
基础。美国大法官霍姆斯
有一句名言：“法律的生命
是经验，而不是逻辑。”诚

然如是，但法律的这种经
验，并非你我主观认识之
经验，也非几个罕见的新
闻事件冲击造成的主观感
性认识造成的经验，而是
在经过大量社会调查和数
据分析，基于严肃的、客观
的，经过学术般缜密的研
究之后，将公众理性认识
综合后形成的经验，是整
个民意的凝结。

因此，仅根据几个案
件，就修改涉及全国所有
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法
律，并不符合科学立法的
要求。

何况，公众认为现在
的孩子接受信息多、成熟
早，在我国也不具有普遍
性。毕竟，在不少偏远地
区，由于经济发展落后，这
些地区孩子的心智成熟度
与发达地区的孩子存在客
观差别。因此，以心智成
熟早作为理由，降低涉及
所有孩子的刑责年龄，并
不公平。

惩罚犯罪，本来就问
犯罪动机。行为一旦涉及
动机，也就必然涉及心智

乃至认知的问题。这也是
设置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
原因。因为，根据“两阶
层”犯罪体系理论，任何人
犯罪，都是客观违法层面
的“犯罪人”，但到了主观
有责性方面，则为心智不
成熟的人留下“脱罪”空
间。心智不成熟最典型的
表现，就是年龄太小。

其实，就社会意义来
说，对待犯罪，预防比惩罚
更重要。就上述几个案例
来说，几乎每个凶手都有
家庭教育缺失的原因，有
的是父母溺爱纵容，有的
是单亲家庭缺少管教，有
的是与父母长期分离缺乏
亲情和教育。这种肇始于
家庭教育缺失的悲剧，不
该由全社会来买单，不该
通过刑法在末端调整。

因此，考量是否应该
降低刑责年龄，需要科学、
理论的多重研究，需要专
业人士和社会各界理性思
考，不能被个别未成年恶
性案件所左右，舆论面前
保持清醒，罪恶面前不忘
思考。

刑事责任年龄有必要降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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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8月，应届毕业生们开始迈入职场成为一名“社会
人”，但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他们却很容易落入职场“隐形
陷阱”。从试用期“白用”，到培训课“被套路”，“职场小白”
们需要躲避的“坑”不少。

除了“培训贷”外，记者调研发现各类“职场歧视”也是
招聘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记者在知乎等平台搜索发现很多关于“职场歧视”的吐
槽，其中包括性别歧视、身体缺陷歧视、地域歧视、学历歧视
等。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应届毕业生成为“社会人”
中间经历多少“坑”？


